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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秘書長 1  
 
 
列席職員  ：  余麗琼小姐  總議會秘書 (1)1 

鄧曾藹琪女士  高級議會秘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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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在討論政府當局的建議之前，梁國雄議員建議立法

會應在下次立法會會議席上哀悼四川省地震 (下稱 "地震 ")
的災民。主席表示，梁議員的建議並不屬於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的職權範圍，並表示梁議員或可考慮向立

法會主席提出要求。  
 
2. 為表達委員對地震災民作出的最深切慰問，主席建

議在這次會議上默哀 1分鐘，哀悼地震災民。委員表示同

意。  
 
 
項目 1 ⎯⎯  FCR(2008-09)15 
 
總目 184 ⎯⎯  轉撥各基金的款項  

 分目 990給予賑災基金的款項  
 
3. 主席告知委員，財委會是應政府當局的要求舉行這

次會議，以討論有關從政府一般收入轉撥額外款項予賑

災基金的建議，藉此為內地地震災民提供緊急救援。  
 
4. 行政署長感謝委員同意舉行這次緊急會議。她表

示，四川省汶川縣的地震已造成 9 000多人死亡，而傷亡

人數估計將會上升。地震亦導致大約 50萬間樓房倒塌，

並令運輸系統中斷，因此有迫切需要為地震災民提供緊

急救援。政府當局與中央人民政府 (下稱 "中央政府 ")一直

有接觸，以瞭解災情並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 "香港

特區政府 ")如何能協助及參與賑災工作尋求意見。中央政

府的意見是，香港特區政府最好通過中央抗震救災總指

揮部 (下稱 "抗震救災總指揮部 ")向地震災民提供援助。因

此，政府當局建議向賑災基金額外注資 3億 5,000萬元，包

括捐贈 3億元予抗震救災總指揮部以進行賑災及重建工

作，以及預留 5,000萬元供主要救援機構申請，藉以為地

震災民提供緊急救援。  
 
5. 楊森議員支持這項建議。鑒於地震的強度較 1976年
唐山大地震更為猛烈，他認為當局應在有需要時撥出額

外款項以提供緊急救援，尤其是根據各主要救援機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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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賑災工作方面的信譽及經驗，提供款項供其申請。

劉秀成議員及張文光議員贊同他的意見。楊議員表示，

他樂於看到中央政府在地震發生後，以公開透明的方式

讓傳媒報道有關災情。  
 
6. 陳鑑林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議員支持這

項建議。他同意其他委員的意見，認為應提供多些撥款

以進行賑災工作。他呼籲市民支持救援機構及各社區組

織所舉辦的籌款活動。  
 
7. 林偉強議員表示，鄉議局支持這項建議。他對地震

災民深表同情，並認為當局建議撥出 3億 5,000萬元，只屬

杯水車薪。他會支持日後在有需要時就賑災工作提供額

外撥款。  
 
8. 楊孝華議員表示，自由黨的議員支持這項建議，尤

其是提供撥款供救援機構申請。不過，他強調有需要及

時審批賑災基金的申請，以確保救援機構可獲得所需款

項進行賑災工作。行政署長確認，政府當局會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量設法加快賑災基金申請的處理程序，當

中包括在接獲申請後盡早徵詢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的意

見。根據就先前雪災的賑災工作申請賑災基金的例子，

賑災基金秘書處以傳閱文件的方式，迅速獲得賑災基金

諮詢委員會的批准。她向委員保證，現行的審批機制可

及時審批賑災基金任何緊急的申請。  
 
9. 鑒於地震的傷亡人數預期會上升，劉健儀議員詢問

政府當局可否確認是否需要額外撥款，以提供緊急救

援。劉慧卿議員表示，鑒於地震災區的災情迅速惡化，

她支持這項建議。她贊同劉健儀議員的關注，認為中央

政府／救援機構可能會提出額外撥款的要求。梁國雄議

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與中央政府及香港紅十字會等主要

救援機構接觸，以瞭解地震災民的需要。劉江華議員認

為，駐內地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 (下稱 "經貿辦 ")亦可協

助統籌為地震災民進行的緊急賑災工作。不過，馮檢基

議員認為，鑒於中央政府掌握並瞭解到整體災情，由中

央政府統籌賑災工作，會較救援機構為佳。  
 
10. 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與中央政府及救

援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瞭解災情的發展。倘若地震災

區需要進一步援助，政府當局會向財委會申請額外款

項。她又確認，相關的駐內地香港經貿辦會蒐集有關地

震災區最新災情的資料，特別是涉及香港公民的個案，

俾能迅速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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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劉江華議員詢問在地震災區滯留的香港居民的求助

電話／查詢的性質。行政署長表示，截至 2008年 5月 14日
上午 7時為止，保安局合共接獲 72個求助電話及 274宗一

般查詢，主要關於與地震災區的內地親友失去聯絡。當

中 38宗個案已告解決，其餘個案則正在跟進中。此外，

當局接獲一宗香港公民在地震災區受傷的報告，該名人

士在接受治療後情況已穩定下來。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有關 72個求助電話的詳情。鑒於預計部分在地震災

區受傷的香港公民或需經濟援助以回港接受治療，他詢

問政府有否提供撥款，以臨時及退還款項的方式應付他

們的需要。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她需於會後要求保安

局提供有關資料。  
 
其他形式的緊急救援  
 
12. 劉江華議員認為，在搜救行動結束後，地震災民將

急需醫療援助。他詢問香港特區政府有否準備提供這方

面的援助。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已向中央政

府提出香港特區政府可提供哪些醫療援助。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已組成一支義工隊，當中包括 20多名專業

醫護人員。待有關安排確定後，該義工隊會隨即前赴四

川，充當先頭部隊，以瞭解災情，並且評估當地需要哪

些類別的援助和需要增派多少人手。政府當局將與義工

隊保持緊密聯絡，以決定是否需要和如何向地震災民提

供醫療援助。此外，醫療輔助隊會隨時候命，在有需要

時協助救援。  
 
13. 劉秀成議員質疑香港特區政府只派遣 20名專業醫護

人員前往地震災區提供醫療援助是否足夠。他促請政府

當局為此調派更多人手。行政署長回應時強調，醫管局

義工隊只是先頭部隊，負責初步評估地震災民的需要。

義工隊會就需要增派多少人手進行醫療救援工作提供意

見。  
 
14. 梁國雄議員認為，關於為災民提供緊急救助方面，

食物、食水、消毒劑、通訊設備及起重裝置等救援物資

遠較捐款重要。他詢問，除捐款外，中央政府有否要求

香港提供實物捐贈，以及救援機構可否先行購買救援物

資，其後再向香港特區政府申請發還款項。梁議員亦建

議香港特區政府協助地震災區重建運輸和通訊基建設

施。  
 
15. 行政署長重申，香港特區政府會與中央政府及主要

救援機構保持緊密聯絡，為地震災民提供所需的緊急救

援。中央政府的意見是，香港最好以捐款方式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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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救援機構會進行本身的救災工作，一般包括分發

救援物資。如有需要，他們可向賑災基金申請撥款。  
 
16. 楊孝華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與香港紅十字會聯

絡，商討香港公民可否跨境捐血，以協助地震災民。張

文光議員表示贊同，並指出如果這項建議可行，當局可

特別為此舉辦捐血活動。  
 
監管機制  
 
17. 劉慧卿議員察悉，救援機構須提交詳盡的明細表，

說明賑災款項的用途，但她關注到，事隔 5個多月仍未收

到 2008年 2月緊急救助雪災災民的撥款用途評估報告。劉

議員強調，確保賑災款項運用得宜十分重要，評估報告

一俟備妥，便應提交財委會。余若薇議員同意她的意見。

行政署長回應時確認，當局已要求有關的內地機關及救

援機構就用於緊急救助雪災災民的賑災基金撥款提交評

估報告，列出撥款用途及受益人。事實上，貴州省政府 (接
受賑災基金撥款的兩個省份之一 )已提交初步報告，政府

當局現正審閱該報告。  
 
18. 由於有迫切需要向地震災民提供緊急救援，張文光

議員認為，當局應信任內地機關，並容許他們靈活運用

賑災基金的撥款。他相信，現行的監管機制足以防止撥

款遭人濫用。馮檢基議員認同有需要迅速救助地震災

民，有關的內地機關／救援機構可於稍後才就賑災款項

的用途提交評估報告。  
 
為向內地提供緊急救援而籌款  
 
19. 劉秀成議員認為，由於不少議員已組織或參與籌款

活動，整個立法會亦應在援助地震災民的工作方面出一

分力。主席表示，劉議員可提出其建議，供內務委員會

考慮。  
 
20. 余若薇議員表示，公民黨的議員支持撥款建議。她

亦讚賞政府當局迅速回應公民黨為援助地震災民的工作

而提交的籌款申請，並於該黨提出申請當日批出。余議

員認為，這種良好的做法應適用於其他籌款申請，例如

緬甸風災的籌款申請。馮檢基議員希望政府當局亦可迅

速處理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的籌款申請。  
 
21. 陳婉嫻議員表示，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支持撥款

建議。她認為，雖然社會福利署已加快籌款申請的審批

程序，但其他部門並未同樣從速處理在其管轄地區內進



經辦人／部門  
 

 7

行籌款的申請。由於許多本地社區組織均希望為地震災

民舉辦籌款活動，她促請政府當局加快審批有關申請的

程序。行政署長察悉陳議員的意見，她補充說政府當局

已在各個郵政局及民政事務處設置捐款箱，並將開立一

個指定銀行帳戶作收集公眾捐款之用。籌得的善款將交

予救援機構，以便為地震災民提供緊急援助。  
 
緬甸風災 

 

22. 劉慧卿議員表示關注緬甸在經歷近期的風災後的最

新情況。她表示已致函有關的政策局，要求向緬甸提供

救援。她希望政府當局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量協助

風災災民。張文光議員認同作為地球的一分子，香港特

區政府應猶如救助內地地震災民般，抱同情之心努力

協助緬甸災民。 

 

23. 行政署長表示，部分主要救援機構已表示會向賑災

基金申請撥款，俾能為緬甸災民提供救援。當局一俟接

獲有關申請，便會從速處理。此外，政府當局已聯絡緬

甸駐港總領事，以瞭解緬甸的情況，並向災民致以慰問。

倘若緬甸駐港總領事提出請求，政府當局會在有需要時

提供賑災援助。 

 

24. 主席把項目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這項建議。  
 
25. 會議於上午 9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8年 9月 4日  
 


